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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大法，而且大多数人历尽

磨难依然坚定 不渝。不是精神空虚，亦没有政治企

图。只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融合了人的善

良、纯真，予人福址，带人回升…… 

中国人，在政治运动中坚守你的良知中国人，在政治运动中坚守你的良知中国人，在政治运动中坚守你的良知中国人，在政治运动中坚守你的良知        
    今年新春伊始，江泽民即强行推动一场名为“反对

邪教保障人权”的百万签名运动，企图以此造成镇压法轮

功符合民意的假象。 

    签名在自由国家是人民主动的意愿，而在江泽民政

权下，签名是强迫的，甚至受到威胁，例如开除学籍、工

职，甚至送劳教等。全国从上到下、从南到北，按着江泽

民的旨意强征签名运动成了全中国人人过关的政治运

动。江泽民之流图谋着把这种强奸民意的签名交到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上作为支持中国恶劣人权记录的假证。

     

    建国来，历次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都是以群众运动

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历史过后，人们发现除了最高领袖之

外，几乎人人都是自己参与其中的群众运动的受害者。五

十年代批判胡风的时候，北京召开 7000 名知识分子参加

的大会，当郭沫若宣布逮捕胡风的时候，全体以雷鸣般的

掌声一致通过。后来，又有几个知识分子逃脱了被整的命

运呢？人们记忆犹新的文革，“十年浩劫”，给整个中华

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无以弥补

的悲伤。 

     没有一次政治运动不是标榜代表着群众的呼声和

意愿，而实际上是被利用来执行最高领导者的某项计谋

或者政策；没有一次政治运动不是标榜为了国家的富强、

消除阶级敌人的破坏或者任何最高领导者才能觉察的危

险，而实际上是在打击异己、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消灭一种

不令人喜欢的思想倾向；没有一次政治运动不是在表面

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和参与，而这种支持

和参与实际上是通过舆论欺骗、变相胁迫和暴力威胁取

得的。这种群众运动，有时候只需要你的沉默和稍微配合

一下就可以成就了，例如出席某个批斗会、鼓掌赞同等

等；有时候，需要你按照要求或者暗示表态包括照本宣科

等等。 

    所有的政治运动设定的伟大目标都是冠冕堂皇的，

但是采取的手段例如批斗、揭发、武斗、栽赃、刑讯逼供、

劳教等等却是不人道的，这就注定了这些政治运动的不

良结局，更何况那些表面的政治目标背后都有更险恶的

动机。在今天的道德沦丧中，权力直接迫害的对象已经不

再是资产阶级思想、异己的政治观念或者特定的人群，而

是道德本身──真善忍了。这不仅涉及炼功的群众，而且

触及所有人的良知。 

    是坚守良知还是放弃良知，坚持道德还是放弃道德，

是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必须回答的问题，顾准、张志新等

等那样回答了，很多人委曲求全了。放弃了利益，守住了

良知；放弃了良知，就失去了我们每个人甚至整个民族存

在的根基。 

    因此，在这种权力围剿良知的政治运动中，唯有坚守

良知，才可能变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从说真话作起，

人人这么做，一切虚伪、谎言和无孔不入的权力都会被破

解。 

         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凶手杀人灭口栽赃陷害的真实镜头-  

2 月 4 号的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焦点访谈和 2

月 5 号上午重播的录像中的特写-小女孩刘

思影的妈妈刘春玲-所谓自焚者，从开始着

火到最后倒地。  

    请用慢镜头仔细观察，会发现死者不是

被火烧死而倒地的，而是有人在死者的背后

用重物猛击所谓自焚者的后脑致死。 致命的

一击使刚着火的死者来了个 180 度的后转

身，双手抱头倒地而死。期间击死者用的重

物都粉碎，而且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请

用快慢镜头反复播放就会清楚的看到凶手

杀人灭口栽赃陷害的真实镜头。 再接下去就

是灭火器中喷出汽油，人顿时成为火球。  

慢
镜
头
：

 

 

自
焚
女
刘
春
玲
死
因
揭
秘

  

    朋友聚会，我听到这样一个

故事：  

    我这次回老家见到一个老太太：她以前有类风湿，

一边身体接近瘫痪，另一边手不停地抖。因为手抖常打

碎瓷碗，她儿子孝顺，买回家一车碗，说：“娘，打碎

碗别难受，咱还有。”后来学了法轮功，一身的病都没

了，全家人都高兴。再后来政府镇压法轮功，电视上总

说不好，老太太信了电视，结果病又慢慢回来了，她儿

子扶她去看病，医生看见她，问：“你不早好了吗？你

来干什么？”老太太坐在医生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

泪地说了政府不让炼功之后，自己已经好了的身体怎么

又不好了，医生听了就急了，说：“你信谁的？你就信

你自己的！炼！”老太太经过这一折腾，也想明白了，

后来顶住各种压力坚持炼法轮功。现在好好的。 

信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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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正在

积极收集一切江泽民及帮凶违法犯

罪、残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并将在适

当的时间、地点，向适当的机构提起法

律诉讼。我们在此也严正警告那些参

与迫害为虎作伥的凶手们，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当真相大白之时，就是你们

被绳之以法之日。    

一、中国一、中国一、中国一、中国宪法宪法宪法宪法    

第 35 条：和平集会权  

-----任何中国公民，包括法轮功学员

有权和平集会，如集体炼功、参加心得

交流会及法会等；但现在这种权利完

全被剥夺。  

第 37 条：逮捕及扣押财产时需有许可

证 ，如：逮捕证等。 

-----目前这种权利完全被剥夺，警察

可以任意逮捕法轮功学员和侵犯法轮

功学员的私人财产，并且不出示任何

许可证。天安门广场几乎每天警察都

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  

第 39 条：保护私人住宅不受任意进入  

-----目前这种权利完全被剥夺，中国

警察可以任意闯入法轮功学员的私人

住宅，并且不出示任何许可证 。 

第 41 条：有权向政府申诉  

----目前这种权利完全被剥夺，国务

院的下属机构“信访局”变成了警察

局，法轮功学员向政府申诉的唯一结

果是被逮捕。  

二、刑法二、刑法二、刑法二、刑法    

第 232 条：故意杀人罪 

-----警察明知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

残忍手段会危及他们的生命，仍然明

知故犯。 

第 234 条：故意伤害罪 

----对法轮功学员身体的伤害情况不

计其数。 

第 247 条：刑讯逼供罪 

----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采取极其残酷

野蛮的手段，以逼迫法轮功学员写

所谓的“悔过书”，企图强行转化。  

第 248 条：虐待被监管人罪 

----警察对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中

的法轮功学员，采取极其残酷野蛮

的手段进行虐待，包括各种酷刑

(列举大量酷刑的名称和种类)，以

及对女学员的性侵犯。  

三、刑事诉讼法三、刑事诉讼法三、刑事诉讼法三、刑事诉讼法    

第 160 条：有权获得法律代表  

----目前在政府的高压下，没有律

师敢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并且被政

府有关部门告知，不准对法轮功学

员提供法律援助。  

四、公共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第 6 条（2）：罚款限额 1-200 人民

币  

-----目前对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

罚款高达 5000 元人民币。  

第 6 条（2）：拘留时间 1-15 天  

----目前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时

间普遍超过 30 天，甚至更长。 

镇压法轮功违反宪法和刑法镇压法轮功违反宪法和刑法镇压法轮功违反宪法和刑法镇压法轮功违反宪法和刑法    

四四四四 川广汉市政府及公安机关在 2000年

底，出动大批警力抓捕了百余名本

地大法弟子。押回本地后分成几个点，用厂

房、大院关起来，并办起了“学习班”。每

天强迫听录音、看录象、读报纸等，每天都

问“炼不炼”。不转化的就不让回家。  

    他们不仅强制洗脑，还从身体上折磨：

学员们每人每天喝两顿稀粥，还得饿着肚子

时时出操。有的还被要求抱石头跑；高举双

手半天甚至一天！有的男学员被扒光衣服，

光着脚站在浇了凉水的水泥地上，还用几个

电扇对着吹。有很多学员被下入水牢，强迫

在刺骨的冷水中浸泡很长时间。也有的女学

员也被扒了所有的外衣，站在寒风中不算，

还有邪恶之徒竟抱来冰砖叫学员站上去。老

人、妇女都不例外。恶徒们还任意的对学员

拳打脚踢。  

    元月18日晚，在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手续

情况下，公安又抓捕了在家的上百名学员。

很多公安人员半夜翻墙、爬楼进屋强行从被

窝里把人拖走。 有位离休干部没开门，市公

安一科科长李俊强行撬开防盗门，带走了七旬老人，关

进“学习班”，被挨耳光、睡水泥地等。现在竟然又被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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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精神病医院摧残。 除此之外，又逼迫学员配偶离婚、

搞株连等手段。 

    有的学员被关了 40-50 天了，最短也有 30 多天了，警

察叫家属来拿钱领人。数目从上千元至 7 千元不等。至今

仍有数十人被关押在广汉南门外公安局看守所里。然而这

却说是“政府的关心和爱护”。  

         有如此爱护善良人民的吗？ 

江泽民欠下新血债：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3月6日，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已高达165名。    

张大妈这么好，

也给抓去劳教？ 她炼法

轮功了 


